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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做好政府性投资项目（经营类）投资联审

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

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26号），国有

投融资公司投资建设的经营类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，在完成本级

决策程序后，须由上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牵头开展投资联审。目

前省、市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投资联审细则，在省市细则出台前，

为确保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长发改投资〔2022〕10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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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资联审范围。须在履行立项手续前开展投资联审的经

营类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，是指湘政办发〔2022〕26号文件所指

政府性投资项目中，全市各县市区（含园区）所属国有投融资公

司投资 5000万元及以上，以及市级（含湘江新区）所属国有投融

资公司投资 2亿元及以上建设的经营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

二、投资联审机制。投资联审实行分级制。省级投资联审对

象为各市州、县市区所属国有投融资公司投资 2亿元及以上的经

营类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；市级投资联审对象为各县市区所属国

有投融资公司投资 5000万元及以上的经营类重大政府性投资项

目。投资联审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负责，联合同级财政、工信、

科技等部门建立联审机制。县市区重大项目（总投资 2亿元及以

上）在完成市级联审后由市发展改革委归口上报省级开展投资联

审复核。

三、投资联审原则。投资联审重点审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、

项目是否符合生产力布局和产业政策要求等。其中，财政部门重

点审查项目是否使用政府性资金、项目建设是否形成政府隐性债

务；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工信、科技等行业管理部门重点审查项目

是否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等。

四、投资联审要件。申请开展投资联审的项目需具备以下要

件：1、项目本级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投资联审请示文件；2、项

目本级发展改革部门实地考察和评定后出具的初审报告；3、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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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级政府常务会议决议书（或同等效力决策依据）；4、项目和项

目业主基本资料；5、项目资金来源组成及证明；6、达到项目申

请报告深度要求的相关材料（适用于核准制企业投资项目）；7、

其他必要文件。

五、投资联审层级管理。湘江新区、长沙高新区政府性投资

项目按市级项目管理。自贸区会展片区、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等市

级重点开发片区范围内，由市级单位作为建设业主的政府性投资

项目等同于市级项目。长沙经开区、浏阳经开区、宁乡经开区、

望城经开区以及各省级园区政府性投资项目属县（市区）级性质。

上述区域所属经营类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，按照相应层级和上述

原则做好投资联审工作，规范决策程序。

六、补充说明

（一）根据湘政办发〔2022〕26号文相关规定，对于符合其

第（一）条第 1、2种情形的政府性投资项目，其资金来源审核及

重大项目提级开展资金来源评估论证，均由财政部门牵头负责。

（二）目前，我委已受理并探索组织开展了相关经营类重大

政府性投资项目的投资联审。各地若有须上级投资联审的项目可

先按上述要求，完善本级相关程序并整理报审要件后正常上报。

对于要件齐全的项目，我委将尽快组织联审，并在实践中优化流

程和完善细则。

（三）目前，市级层面经营类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投资联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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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正在起草，后续将与省级相关细则相衔接和完善。本通知相

关要求仅为过渡期间试运行，相关审批流程和要求以正式出台的

联审细则为准。

附件：1．《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防范政府

债务风险的管理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26号）

2．《关于印发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管理配

套文件标准模板的通知》（湘发改投资〔2022〕461号）

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7月 5日

（联系人：市发改委投资处 黄志 88666542）

抄送：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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